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细则
（学院各单位（初稿））

（基本指标）
	考  评

项  目
	主 要 内 容
	赋分
	评 分 标 准
	扣分（注明原因）
	得

分

	一、部门负责人及其成员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 （20分）
	1、年初制定工作计划，每学期至少2次党风廉政建设学习和反腐倡廉工作。
	5分
	4月前制定符合自身实际的2013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实施方案，根据实际分别于6月底和12月底完成对半年工作和全年工作的全面总结和报送，制定实施方案和工作总结不及时或未进行，每少一项扣2分；.每学期自行组织召开党风廉政有关会议不少于两次，会议内容有记录。2分
	
	

	
	2、风险点控制，职责分工明确、落实责任，监督实施措施到位。
	5分
	风险点防控制度健全、流程合理、可操控，满分2分；责任不落实，扣2分；风险点工作程序要求有申请、有批示、有监督、有执行结果，扣1--5分（查执行资料）
	
	

	
	3、党风廉政建设活动有内容、有总结，对失职失察人员实施责任追究。 
	5分
	活动月有计划、有内容、有总结工作， 2-3分；应实施责任追究而未追究，扣2分（查文件资料）
	
	

	
	4、部门负责人对可能出现的腐败风险提出加强监督和管理的措施和要求，及时纠正存在的问题，督促从源头预防腐败措施的落实。
	5分
	部门负责人履行责任对腐败风险未提出措施和要求，导致出现严重违纪违规问题的，扣3-5分； 造成重大损失未及时纠正和报告的，扣5分。（谈话、查文字材料）
	
	

	二、部门负责人遵守党纪政纪和廉洁从政（业）规定情况（10分）
	5、严格遵守廉洁从政（业）规定，管好配偶、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自觉接受组织和群众的监督。
	10分
	未遵守廉洁规定，扣3分/例；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出现违纪违规问题，扣5分/例，未开展支部民主生活会述廉扣3分（学院纪检监察部门意见）


	
	

	三、惩防腐败体系建设任务落实情况(70分）
	教育

指标

20分
	7、将反腐倡廉教育纳入支部宣传教育工作计划，反腐倡廉专题学习不少于6次/年，以重点领域和关键岗位人员为重点，深入查找岗位风险，有针对性地抓好岗位廉政（洁）教育。
	5分
	未纳入支部宣传工作计划，扣2 分；专题学习每少1次，扣2 分；没有查找岗位风险和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扣1分（查阅支部学习记录等）
	
	

	
	
	8、丰富教育形式，增强反腐倡廉教育的实效性。在党员干部及职工中积极开展廉洁教育和专题教育活动，形成制度，做到“三有”（有计划、有主题、有内容）。
	7分
	廉政（洁）教育和专题教育未形成制度，扣2分；教育活动“三有”不落实，扣2-6分；扣2分（查阅会议资料）
	
	

	
	
	9、加强廉洁文化建设，提升社会内在约束力。积极推进廉政（洁）文化建设，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针对性强。
	8分
	廉政(洁)文化建设无实际内容，扣2分，无具体活动方案、部门主要负责人、支部书记要有廉洁文化警示内容，扣2分；未按要求开展活动，扣1-5分（查资料，谈话和张贴内容等等）
	
	

	
	制度

指标

15分
	10、深化源头治理，积极探索惩防体系与重要领域和关键岗位，健全完善管理制度体系。
	5分
	制度缺失扣1-5分（查阅制度文本和有关记录等）
	
	

	
	
	11、推进制度创新和源头治理。围绕“创新、高效”，结合实际，深化制度廉洁性评估工作，有效化解权力运行中的风险。 
	5分
	未结合实际开展制度创新和制度廉洁性评估工作，扣2分；未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扣3分（查阅制度执行记录）
	
	

	
	
	12、推进制度执行力建设。加强干部职工对在用规章制度的学习和培训，督促检查法规的贯彻执行，保障各项制度的有效落实。
	5分
	每学期至少开展1次法规制度集中学习培训活动，未开展的，扣2分；制度执行不到位，造成较大影响的，扣2-5分（查有关活动资料、谈话等）
	
	

	
	监督

指标

15分
	13、加强学院部署工作的执行力，贯彻落实到位。积极开展工作作风效能监察。
	5分
	无传达、部署学习记录，扣2分/例；无实际活动内容，扣3分/例，工作中有推诿扯皮、纪律涣散、作风浮漂现象，扣2分。（查阅学习记录、活动记录等）
	
	

	
	
	14、加强对各党员干部和关键岗位人员的监督
	5分
	未建立监督办法扣1分；流程、监督重点不突出、任务未落实，扣2分；（查资料、谈话等）
	
	

	
	
	15、发挥支部、工会、等监督主体的作用，落实各项监督制度和专项整治工作。
	5分
	党务公开、政务公开以及评优选先公正等监督制度落实不到位，扣2-5分（听取支部、工会等部门意见，查资料、谈话等）
	
	

	
	惩处

指标

20分
	16、重视并支持纪检监察工作，严肃认真及时查处本单位发生的违纪违规案件和不正之风问题。
	10分
	职工中发生被司法机关查处的案件，扣4-5分/件人；单位有案不报、迟报或不按要求调查（处理）的，扣4分/件；听取学院保卫、纪委意见
	
	

	
	
	17、坚持有学习内容、有学习心得总结的学习制度。 
	5分
	每次学习内容，学习人员要有1/3的人员写学习心得，(查心得资料等）
	
	

	
	
	18、抓好廉政文化建设工作新闻报道、总结等。（基本稿件4篇）
	5分
	新闻稿件，扣1分/篇,无总结资料，扣1--3分/件（查资料、谈话等）
	
	


（特色指标）
	考评

项目
	主要内容
	赋分
	评分标准
	加分（注明原因）

	荣誉、

创新

工作

方法

方面
	1、单位或部门负责人获党建工作或反腐倡廉建设相关荣誉称号、发表文章等
	5分
	获国家级荣誉加5分；获自治区级荣誉加3分；获克拉玛依市级荣誉加2分（听取汇报、审核材料、谈话询问）
	

	
	2、单位在党建或反腐倡廉工作方面有创新或先进工作经验
	5分
	能够积极参与学院有关党风廉政建设有关事项的意见征求，提出可行性具体意见并被采纳，一条加2分；积极撰写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文章，被校级以上有关媒体采用，一篇加2-5分。（听取汇报、审核材料、谈话询问）
	

	合计

得分
	基本指标+特色指标=合计得分
	


注：1、基本指标的考核扣分可以超过“赋分”所设定分值，但不能超过“考核项目”所规定的分值。

    2、特色指标的考核，其加分不能超过“赋分”所定分值。

